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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推荐活动的通知
各区县妇联、文明办、文化出版局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、地方事业局，市直机关妇工委、市高校妇工委，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：
近年来，全市广大妇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开拓创新，锐意进取，扎实工作，为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为大力宣传先进妇女典型，展示淄博巾帼时代风采，激励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殷实和谐经济文化强市建设，市妇联、市文明办、市文广新局决定联合开展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推荐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条件
1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2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和声望。
3、爱岗敬业，争先创优，成绩显著，社会贡献突出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。

4、曾获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“三八”红旗手荣誉称号，或受过市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表彰。
二、活动步骤
采取组织推荐、社会举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。具体步骤如下：

1、推荐人选。各区县、市直机关妇工委、市高校妇工委各推荐1—2名人选，有关企业各推荐1名人选。社会举荐和个人自荐须经主管部门党组织同意加盖公章后，方可报送。
2、确定候选人。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推荐人选进行初审，根据推荐人选的事迹，结合地区、界别、行业、贡献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，确定20名候选人。
3、社会公示。通过我市新闻媒体及淄博妇女网刊登候选人主要事迹，向社会公示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4、评审。公众投票结束后，召开评委会议，进行无记名投票。按照投票确定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。出现并列票数时，评委会对并列人选再次投票，得票高者当选。

5、命名宣传。2015年“三八”妇女节期间，对推选出的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进行命名，并通过媒体广泛宣传。
三、活动要求
1、曾荣获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荣誉称号的，不再重复表彰。
2、各区县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按照推荐条件，认真遴选、择优推荐，真正把事迹突出、群众公认、社会影响大的人选推荐上来。

3、要广泛发动群众推荐。各区县、各单位要立足实际，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候选人推荐，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创评活动，把推荐作为引导激励妇女见贤思齐、创先争优的过程，激励广大妇女以先进为榜样，努力创造新业绩，争做时代新女性。

4、要广泛听取意见。在确定候选人过程中，各推荐单位要采取适当方式，将拟推荐候选人先在其本人所在单位、社区（行政村）、乡镇征求意见，同时征求当地有关部门意见（如计划生育、公安机关等部门，党员和公职人员应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，从事经济活动的候选人须征求工商、税务等部门意见）。

5、认真填报相关材料。候选人推荐表一式3份，A4纸正反两面打印（附电子版）；事迹材料3000字左右，事迹简介500字左右，各4份，A4纸（附电子版）；相关证明材料（主要奖项的证书复印件，从事企业、经营的推荐人选，要有当地税务部门近年来的纳税证明）；近期两寸彩色免冠照片（直接贴到推荐表上，同时报电子版，JPG格式），2张五寸彩色工作或生活照片（只要电子版，JPG格式）。推荐表、事迹材料及事迹简介均需本人签字。

请各区县、各单位于2015年1月23日前将有关材料报市妇联宣研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四、组织领导
成立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推选组委会，负责整个活动的组织工作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妇联宣研室。
联系电话：3182801
邮    箱：zbflxys＠163.com

通讯地址：张店区人民西路24号
邮    编：255001

附件：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候选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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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候选人推荐表
推荐单位：
	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2寸

照片

	政治

面貌
	
	文化

程度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

电话
	
	

	主要

获奖

情况
	

	主

要

事

迹

（500字）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本

人

意

见
	本人同意参加第十届淄博市“巾帼十杰”推荐活动，所填写内容属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月   日

	所在

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月    日

	推荐

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月    日

	组委会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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